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出具了否定

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1）第103011号）。认定公

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的事项具体情况说明

如下： 

 

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意见原文如下： 

（一）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

表出现重大错报的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标。 

1、公司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集团”）违规非经

营性占用资金，截止本报告期末非经营占用余额为 445,460,878.02 元，其中：

2020 年因深圳益安保理案件被执行财产，并有权向银河集团追偿，导致银河集

团新增占用公司资金 857,500.00元。 

2、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涉及违规担保案件一共 26 起，担保发生额合计

216,888.51 万元，已判决免除担保责任的案件 5 起，免除金额 29,365.71 万元，

已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85.75 万元，违规担保余额 187,437.06 万元，其中原告撤诉

及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违规担保案件涉及金额 26,304.10 万元，未涉及诉讼

20,000.00 万元，尚在审理中未终审判决的违规担保案件涉及金额 98,370.00 万元，

执行中的违规担保案件涉及金额 42,762.96 万元。 

其中一笔违规担保 2020 年度公司仍未能及时发现与披露：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和 2018 年 7 月 30 日分别签订 1682018030108 号借

款展期协议书和 D16820180730005 号抵押合同，为银河集团 56,490.00 万元借款

中的 20,000.00 万元设定抵押，主债权期限：从 2015 年 3 月 2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该担保事项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被担保债权数额为 20,000.00 万元。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银河生物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银河生物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中。在银河生物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

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 

（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由于存在上述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银河生物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

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二、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说明和整改  

（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根据上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重大缺陷 2个，具体情况如下： 

①公司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集团”）违规非经

营性占用资金，截止本报告期末非经营占用余额为 445,460,878.02 元，其中：

2020 年因深圳益安保理案件被执行财产，并有权向银河集团追偿，根据公司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标准，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存在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2个：①公司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银河集团”）违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截止本报告期末非经营占用余额为

445,460,878.02 元，其中：2020 年因深圳益安保理案件被执行财产，并有权向

银河集团追偿，导致银河集团 2020年年度新增占用公司资金 857,500.00 元。 

缺陷整改情况/整改计划： 

a高度重视内控建设，加强内部控制体系执行效力，着重开展董监高反舞弊

工作。目前公司已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管理体系，重点加强资金管理制度的执

行、监督以及用章管理力度，密切关注和跟踪资金使用动态，严防控股股东资金

占用事项再次发生。 



b密切关注和跟踪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情况。内控审计部和财务部每月一次核

查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对大额资金使用进行动态跟踪分析与研判，

对发生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及时向董事会汇报，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c 加强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和监督，严格实行预算管理，对资金使用严格执

行申请、审批、复核、支出流程，定期审计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

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d控股股东将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债务结构作为首要工作推进，争取尽快

与战略合作方达成最终协议，优先解决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涉及违规担保的债务

问题。同时公司继续保持与银河集团沟通，督促其早日兑现承诺，争取尽快通过

现金偿还、资产置换等方式解决资金占用问题，以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②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涉及违规担保案件一共 26 起，担保发生额合计

216,888.51万元，已判决免除担保责任的案件 5起，免除金额 29,365.71 万元，

已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85.75 万元，违规担保余额 187,437.06 万元，其中原告撤

诉及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违规担保案件涉及金额 26,304.10 万元，未涉及诉讼

20,000.00万元，尚在审理中未终审判决的违规担保案件涉及金额 98,370.00 万

元，执行中的违规担保案件涉及金额 42,762.96 万元。 

其中一笔违规担保 2020年度公司仍未能及时发现与披露：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日和 2018 年 7 月 30 日分别签订 1682018030108 号借

款展期协议书和 D16820180730005号抵押合同，为银河集团 56,490.00 万元借款

中的 20,000.00 万元设定抵押，主债权期限：从 2015 年 3 月 2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该担保事项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被担保债权数额为 20,000.00万元。 

缺陷整改情况/整改计划： 

a 公司会继续加大力度开展自查工作，若发现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等违规行

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杜绝违规事项再次发生。 

b 公司管理层会同专业的律师团队积极应对相关违规担保的涉诉事项，以最

大限度维护公司利益。 

c 积极与债权人、法院、政府等沟通，并向相关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复



议，争取协调各方停止或暂缓执行公司的资产或子公司股权，以避免公司资产流

失。 

d已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管理体系，重点加强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监督 

以及用章管理力度，严防违规担保事项再次发生，避免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再次

受到侵害。 

经过上述整改，公司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发现未完成整改的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为 2项。 

（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现非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要缺陷。 

报告期内发现的内部控制一般性缺陷，公司各相关部门及控股子公司已提出

并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相关整改已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前全部完

成。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建立了健全的覆盖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活动的内部控制制度，截至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经整改，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已达到有效执行，但公司存在

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形，导致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

缺陷。针对前述问题，第十届董事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全面梳理排查相关事项，

并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会同专业的律师团队积极应对相关违规担保的涉诉事

项，以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利益；积极与各债权人沟通，争取协商解除公司的担保

责任，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解除部分违规担保责任。同时，控股股东拟引入

战略投资者，优化债务结构，并优先解决公司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等问题。 

公司高度重视内控建设，加强内部控制体系执行效力，着重开展董监高反舞

弊工作。目前公司已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管理体系，重点加强资金管理制度的

执行、监督以及用章管理力度，密切关注和跟踪资金使用动态，严防控股股东资

金占用事项再次发生。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